
渝水区征收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加快我区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有效提升营商环境，不断提高城市的总体功能，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根据《江西省征收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暂行办法》（赣府发【1993】13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2012】10号）和《新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余市工业项目规费减免办法的通知》（余府发【2015】24号），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区城市(含城区、乡镇)规划区范围内行新建、改建、扩建的工业、民用和公共建筑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和个人，均应按本办法缴纳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
第三条  本办法所收取的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是指按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专用于兴建城市市政工程(包括城市道路、桥梁、排水、污水处理、城市防洪、园林、绿化、路灯、环境卫生等)以及城市公用事业(包括城市公共交通、供水、燃气、集中供热、邮电通信、消防等)设施的费用。单位和个人零星建设及商品房小区建设，应按规定自行完善小区或庭院内的市政公用设施配套建设。

第四条  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按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计征（具体面积以区住建局核算的项目规划面积为准），征收标准为：在渝水区城区、工业园区、建制乡镇范围内，每平方米征收15元。并报区财政局、区发改局（物价部门）和区住建局予以备案。
第五条  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由当地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设立专户，纳入当地财政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管理。建设单位和个人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项目施工许可证前，应按标准交纳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

第六条  下列项目免征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

1. 党政机关、财政全额预算单位办公、业务用房；

2. 使用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专项投入建设的人防、环保、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文化、体育、医疗、环卫、福利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办公、实验用房；

3. 公共租赁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等政府性保障用房（经营服务性项目按标准减半收取）；

4.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

第七条  下列项目，可减征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

乡镇（办）集镇、园区公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按标准的50%收取。

享受本办法规费减免政策后，有关企业（项目）的投资额达不到本办法规定要求的，其已享受规费减免的部分，由收取规费的部门（单位）足额补收。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将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列入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估算和设计总概算内，纳入基建工程投资计划。按本规定应当缴纳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而拒缴的，未缴纳配套费擅自开工的，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可按有关规定处罚。
第九条  征收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应办理《江西省收费许可证》，使用省财政和部门统一印制的专用收费票据，该票据按省财政厅有关规定管理。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25年  月  日起施行，区人民政府2021年8月30日发布的《渝水区征收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暂行办法》（渝府办发〔2021〕45号）同时废止。区政府以前有关规费减免的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 6 —

— 1 —  


